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贯彻执行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的

通 知

川自然资函〔2024〕64 号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

准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 号）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做

好全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

益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落实编制要求

（一）做好与相关规划、计划衔接。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编制过程中，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城镇开发边

界增量空间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、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可行

性进行说明，引导各地合理规划成片开发范围。

（二）公益性用地要求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个完

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，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

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%。

（三）严格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

连续两个月未完成批而未供土地或闲置土地处置阶段性考核



目标的，县（市、区）辖区内开发区核准范围内存在批而未建

土地占比超过 60%且面积超过 10 公顷等情形的，城市新区土

地利用效率低下的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均不予批准。

二、规范调整程序

（一）调整要求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经批准后，应当

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范围、时序安排组织实施。因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导

致无法实施的，可按规定调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。包括年

度实施计划调整和地块调整两种方式。

（二）年度实施计划调整。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调整情

形，经核查属年度实施计划未实施完成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，可调整年度实施计划。原则上每年度允许调整 1 次，调整

后年度实施计划应当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

且确保实施完成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听取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社会公众、有关专家学者意见，并征求相关部门意

见，经报市（州）人民政府同意并出具书面意见后，报自然资

源厅备案。

（三）地块调整。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调整情形且不再

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，可按原报批程序报原批准机关

批准调整地块。调整后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%，已实施征

收的地块不得调出。原则上允许调整 1 次。

三、强化监督管理



（一）严格组织实施。各地要严格执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

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

7 号）有关规定，充分认识成片开发的重要意义，准确把握工

作要求，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，

紧密结合城镇建设发展情况，合理安排成片开发用地时序和布

局，提高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科学性、可行性，并按照经

省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要求，组织开展土地综合

性开发建设活动。

（二）定期组织核查。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对市

（州）下辖县（市、区）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自然资源厅将每年组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年度实施计划核查工作，并通报核查结果。核查期结束后，土

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因年度实施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发生变化

的，由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自然资源厅报告更新实施

完成情况，并提供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指导。自然资源厅将严格审核把关，优化

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加强跟踪指导，定期分析研判，及

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对连续两年未完成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，不予批准方案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的新方案。

委托行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权的地区按本通知

要求执行。自然资源厅将建立工作评价机制，加强对方案审批



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年 月 日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厅，开发区管理机构，各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
